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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23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5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2月31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上证公函【2021】3038号《关于对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进一步

说明和补充披露。 

预案披露，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可转债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作价4.2亿

元购买上海飞尔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并向

实际控制人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开区管委会）控制的丽

水南城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城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1.89

亿元。 

一、关于交易方案 

1、关于锁定期安排。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前，经开区管委会通过丽水久有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丽水久有基金）直接持有公司21.43%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丽水久有基金持股比例将稀释至18.09%，南城投资将通

过认购募集配套资金持有公司8.58%股权，经开区管委会合计持股比例将上升至

26.66%。请公司补充披露经开区管委会在本次交易前通过丽水久有基金持有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安排，并说明相关安排是否符合重组办法及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要

求。请财务顾问、律师发表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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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前任控股股东表决权。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前，陈振华、陈庆华合

计持有公司32.66%股份，保留5%表决权，本次交易不影响其5%的表决权。鉴于本

次交易将导致二人持股比例稀释，请公司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陈振华、陈庆

华保留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具体数量及比例，是否与前期方案保持一致。请财

务顾问、律师发表意见。 

3、关于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预案披露，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

现的净利润低于利润承诺总数的95%时则触发补偿义务，同时上市公司同意将标

的公司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部分盈利的60%奖励给业绩承诺期满时还继续在标的

公司留任的核心管理团队成员。请公司补充披露：（1）合计实现业绩达到承诺95%

即免于补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补偿不足的风险；（2）设置超额业绩奖励

的主要考虑，相关会计处理及其对上市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3）“核心管理团

队”的人员构成及认定标准。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意见。 

4、关于后续整合。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原则上仍沿用原有的管理机

构及管理人员，标的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资产和人员将纳入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体

系，公司经营范围将拓展至汽车内饰件领域。请公司：（1）分析公司与标的公司

在具体产品、市场、技术等方式是否具备业务协同性，并说明为实现业务协同拟

采取的具体实施方案；（2）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现有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的基

本情况、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以及公司为保持核心人员稳定性拟采取的措施；

（3）结合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管理情况、收入规模及本次交易在业务、资产、

财务、人员等方面的整合计划，说明公司是否具备控制、管理运营标的资产所必

要的人员和经验储备，收购后能否对标的资产实施有效控制。请财务顾问发表意

见。 

二、关于标的公司 

5、关于财务数据。预案披露，2019年、2020年、2021年1-9月，标的公司分

别实现营业收入7.34亿元、6.77亿元、6.44亿元，实现净利润1,192.21万元、

3,442.35万元、1,391.05亿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并说明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构成项目；（2）结合标的公

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上下游变动情况，说明标的公司近年来利润波动幅度较大

的原因；（3）结合标的公司业务模式、主要产品毛利率水平、主要成本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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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标的公司盈利水平较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4）补充披露报告

期内标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情况，并说明与净利润是否匹配；（5）标的公

司2021年前三季度盈利较2022年业绩承诺利润4000万元差距较大，结合标的公司

目前在手订单情况、行业发展情况等，补充说明标的公司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

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意见。 

6、关于资产抵押及租赁。预案显示，标的公司位于奉贤区庄邬路的两处厂

房均处于抵押状态，同时存在多处租赁房产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1）厂房抵

押具体情况，包括抵押权人、融资金额及用途、债务到期时间、是否存在偿付风

险以及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2）出租方是否有权出租，标的公司是否存

在无法继续承租该等租赁房产的风险。请财务顾问、律师发表意见。 

7、关于客户。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作为二级供应商负责关键零部件的生产

制造，与延锋系、佛吉亚等汽车零部件总成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请公司补充披

露：（1）标的公司与下游一级供应商的合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关系建立方

式、具体合作内容、定价依据、信用政策、结算方式及公司议价能力等；（2）报

告期内前五大客户的基本情况，包括名称、有无关联关系、销售收入及占比等，

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对重大客户依赖的情形。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意见。 

8、关于供应商。预案披露，标的公司用于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为塑料粒子及

金属件，2021年上半年塑料粒子价格较2020年全年采购均价出现上涨。请公司补

充披露：（1）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名称、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采购内容、采购金

额及占比，说明生产所需物料是否稳定，是否存在对单一供应商重大依赖情形；

（2）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是否存在重叠，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商

业合理性；（3）定量说明近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标的公司财务业绩的影响。请财

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意见。 

9、关于未决诉讼。预案披露，标的公司2021年存在3项作为原告诉讼金额超

过100万元的未决诉讼，系与麦格纳座椅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作为原告要求麦

格纳座椅公司合计赔偿622.37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未决诉讼的具体事由及

最新进展，说明诉讼事项对标的公司业务、财务可能存在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

措施。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意见。 

10、关于历史沿革。预案披露，2020年6月10日，杜成德、凌珑分别将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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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吕竹新。请公司补充披露该次股权转让发生的主要背景及交易

作价。 

三、其他 

11.关于公司股价。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一个交易日股价涨停，复

牌并披露重组预案后，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交

易的具体筹划过程、重要时间节点和具体参与知悉的相关人员；（2）说明公司董

监高、持股5%以上的大股东及其董监高在公司股票停牌前6个月、复牌后至今是

否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3）本次重组交易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露情形。请财

务顾问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在5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

部，并对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 

针对上述问询事项，公司及有关方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

《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为 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31 日 


